昆山市扶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实施细则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推进转型升级创新发展财政扶持若干政策》（昆委﹝2015﹞28号），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繁荣发展，提升我市文化软实力和产业竞争力，制定本细则。
[bookmark: _GoBack]一、适用对象
（一）本细则适用的企业是在昆山市域范围依法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纳入全市文化产业统计的企业。企业主营业务属于国家统计局《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的行业类别，经营管理机制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健全、经营活动开展有序，无违法违规行为。
（二）本细则适用的项目指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我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对昆山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竞争力起到推动作用的文化创意产业项目。
二、扶持方式
采用贷款贴息、项目奖励、项目补助等方式对符合条件的项目进行扶持。
积极探索股权投资、风险补偿、创业投资等其他方式，扶持有发展潜力的文化创意产业项目以及处于初创期、成长期的创新型文化企业，引导社会资金进入文化领域，通过市场机制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三、扶持内容
（一）支持文化创意产业项目建设
优先支持原创性强、能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项目；对地方
文化知名度和影响力有重要促进作用的项目；能形成较大产业规模的项目；有助于企业上市的项目。优先支持上级部门评定的各类重点项目。具体支持范围包括：
1. 创意设计、新兴媒体、影视动漫、数字出版、网络游
戏等新兴文化产业项目；
2. 在技术创新、转型升级、融合发展、规模效益、品牌
创建等方面具有示范效应和带动作用的印刷复制、工艺美术、广告会展、文化旅游、演艺娱乐、广播影视等文化产业项目；
3.具有较高文化水准并产业化运作的文化艺术、电影、电视剧、动漫、影视节目等内容生产和品牌打造项目；
4.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项目；
5.市场化运作的文化创意产业孵化器项目和公共服务平
台项目；
6.地方传统特色文化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产业化
开发利用项目；
7.政府鼓励发展的其他文化创意产业项目。
对符合条件的项目，按不超过项目投资额的20%给予扶持，单个项目年度扶持金额不超过100万元。对利用银行贷款实施项目建设的，根据项目水平和贷款规模，按不超过实际支付利息的50%给予贴息，单个项目年度最高贴息100万元。对发展目标明确、建设成效突出的项目，可连续扶持，原则上不超过3年。
（二）支持制造业企业分离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鼓励制造业领军企业分离创意设计环节，设立独立的创意设计企业及具有良好经济社会效益的其他类文化企业，进一步细化产业分工，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1.新分离设立的创意设计企业，年营业收入首次突破200万元、500万元、1000万元的，分别给予10万元、20万元、3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2.新分离设立的其他类文化企业，主要产品具备自主知识产权且年营业收入首次突破1000万元、3000万元、5000万元的，分别给予10万元、20万元、3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3.新分离设立的文化企业通过省、国家文化产业领域品牌评定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20万元、40万元。获得省、国家文化产业领域奖项的（提名奖、入围奖、季度奖等除外），根据获奖情况，给予省级20万元～40万元、国家级50万元～1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同一文化产品或项目年度获多个奖项的，按从高不重复原则奖励。
（三）开展文化创意产业服务活动
按市委、市政府或上级部门要求，组织区镇、文化产业集聚区和文化企业参加国内外知名文化创意产业展会，举办全市文化创意产业管理和从业人员培训，开展全市文化创意产业招商推介及规划制订、咨询研究、产业统计等服务活动，经市委、市政府审定活动方案后实施，经费由市转型升级创新发展专项资金全额承担。
四、申报程序
（一）申报单位按年度申报指南要求准备和提交申报材料。
（二）各区（镇）会同同级财政部门对申报单位的申报资格、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等进行审核，审核合格的，报送到市文广新局。
（三）市文化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按规定组织相关部门对项目进行评审，拟定资助计划，报市政府审定。
（四）经公示无异议，按规定拨付资金。
五、其他
（一）资金使用和监督管理按市转型升级创新发展专项资金使用管理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实施。《市政府关于印发〈昆山市文化产业引导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昆政规﹝2012﹞3号）同时废止。

